
-1- 

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

二、銀行業受理依申報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新臺幣結

匯申報時，須輸入電腦查詢及計入申報義務人當年累積結匯金

額，並應注意： 

（一）避免申報義務人利用他人名義申報結匯。 

（二）對非居住民辦理結匯申報，無須輸入電腦查詢當年累積結

匯金額。 

（三）申報義務人匯入款結售案件，如該筆匯入款係該申報義務

人原先利用申報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每年得逕行

結匯之金額（以下簡稱每年得逕行結匯金額）匯出，再匯

入者，可逕予辦理結售，無須輸入電腦查詢且不計入其當

年累積結匯金額。另應於申報義務人原始賣匯水單正本上

加註匯入結售金額、日期及簽章，並將文件影印留存備查。 

（四）應於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（以下簡稱申報書）之承辦銀

行業留存聯列印已查詢該筆結匯金額之紀錄，以利中央銀

行（以下簡稱本行）等金檢單位之稽核。 

四、持中華民國外交部核發駐臺外交機構人員及其眷屬身分證明文

件者、持中華民國護照但未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者，其結匯

金額按照非居住民辦理。 

駐臺外交機構之新臺幣結匯申報案件，不論結匯性質，均無

結匯金額限制。 

未辦理商業登記之診所、會計師事務所、律師事務所之結匯

金額，按照團體之規定辦理。 

未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之外國公司，其經主管機關核准報備

設置之在臺代表人辦事處，限匯入結售在臺無營運收入之辦公費

用。 

五、銀行業受理上市（櫃）公司辦理外籍員工（不含大陸籍員工）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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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認購公司股票股款，或匯出出售公司股票價款及受配現金股

利，每名外籍員工每筆匯入（出）結匯金額未逾十萬美元者，於

確認上市（櫃）公司填報之申報書及結匯清冊（內容包括員工姓

名、國籍、身分證照號碼、認購（出售）股數、現金股利金額及

結匯金額）無誤後辦理結匯。但每名外籍員工每筆匯入（出）結

匯金額逾十萬美元者，應經由銀行業向本行外匯局（以下簡稱本

局）申請核准後辦理結匯。 

銀行業受理外國公司在臺分（子）公司辦理國內員工匯出認

購外國母公司股票股款，或匯入出售外國母公司股票價款及受配

現金股利，每名國內員工結匯匯出（入）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十萬

元等值外幣者，於確認外國公司在臺分（子）公司填報之申報書

及結匯清冊（內容包括員工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結匯金額）

無誤後辦理結匯；國內員工免填申報書，且無須計入其當年累積

結匯金額，但每名國內員工每筆結匯匯出（入）金額達新臺幣五

十萬元等值外幣者，應於清冊加註其出生日期，供銀行業查詢並

計入其當年累積結匯金額。 

九、銀行業應輔導申報義務人依下列規定於申報書誠實填列「申報

義務人登記證號」： 

（一）公司、行號：應於申報書填列其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

之統一編號。 

（二）團體：應於申報書填列稅捐稽徵單位編配之扣繳單位統一

編號；其他無統一編號者，應填列設立登記主管機關名稱

及其登記證號。 

（三）個人： 

１、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者：應於申報書填列中華民

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日期。 

２、持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相關居留證或外僑居留證證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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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期限一年以上者：應於申報書填列證件上所載統一

證號、發給日期、到期日期（外僑永久居留證到期日

期設定填列為 999 年 12 月 31 日）及出生日期。 

３、未成年人比照填列：未滿二十歲且領有中華民國國民

身分證、臺灣地區相關居留證或外僑居留證證載有效

期限一年以上之自然人，申報書「申報義務人登記證

號」之填列，比照前二目規定填列於「個人」欄位，

法定代理人另應共同於申報書之「申報義務人及其負

責人簽章」處簽章。 

（四）非居住民： 

１、自然人（含未滿二十歲者）： 

（1）持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相關居留證或外僑居留證證

載有效期限未滿一年者，或持中華民國臺灣地區

入出境許可相關證明文件但無居留身分之大陸

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：應於申報書填列證件上所

載國別、統一證號（如無統一證號，則填列許可

證號碼）及出生日期。 

（2）持外國護照或中華民國外交部核發駐臺外交機構

人員及其眷屬身分證明文件或持中華民國護照

但未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者：應於申報書填

列其國別、護（證）照號碼及出生日期。 

２、法人： 

（1）非居住民法人：授權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代表人

或代理人為申報義務人，應於申報書填列該代表

人或代理人之身分證照號碼，並敘明代理之事

實。 

（2）非中華民國金融機構：應授權中華民國境內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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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為申報義務人，於申報書填列中華民國境內

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證照上所編列之

統一編號，並敘明代理之事實。 

十、申報書之填報事關申報義務人權責，如為他人代填案件，仍須由

申報義務人確認申報事項無誤後簽名或蓋章，以明責任。 

十四、銀行業應查核申報書各欄位是否均已填報完整，其中結匯性質

應詳實填報，不得以匯款分類編號替代；結匯性質或幣別超過

一種時，應分別列出其性質、幣別及結匯金額。另應依下列規

定填報結匯性質： 

（一）外匯收入或交易性質：公司、行號、團體或個人應填報

其外匯資金之來源；非居住民應填報其外匯結售為新臺

幣之資金用途。 

（二）外匯支出或交易性質：公司、行號、團體或個人應填報

其外匯資金之用途；非居住民應填報其結購外匯之新臺

幣資金來源。 

二十二、銀行業受理新臺幣結匯申報案件，應先查驗申報義務人依第

九點規定填報之登記證號確與其身分文件或基本登記資料

相符，及查核委託或授權結匯申報之文件，並確認該筆外匯

收支或交易之新臺幣結匯係屬申報義務人本身所有者或需

求者後，再予受理。銀行業並應注意： 

（一）申報義務人為公司、行號者，應上經濟部全國商工行

政服務入口網站之「公司登記查詢」、「商業登記查詢」

確認公司、行號登記資料。 

（二）受理未滿二十歲非居住民之結匯申報，銀行業得視個

案需要，依其內部作業及民法相關規定確認應備文件。 

二十四、銀行業受理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直接投資、證券投資、期貨交

易，及依「華僑回國投資條例」及「外國人投資條例」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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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事後申報備查之投資案件之新臺幣結匯申報，依附表一至

附表八所列應確認文件之規定辦理；受理對大陸地區匯出匯

款、匯入匯款，並應確認第二十六點規定之文件；另應注意：  

（一）對第三地區投資（包括透過第三地區公司再間接投資

大陸地區）案件：除利用每年得逕行結匯金額者，每

筆結匯金額達申報辦法第五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金

額時，應確認具體對外投資計畫或相關證明文件外，

其餘均應確認附表一所列文件。但透過第三地區公司

再間接投資大陸地區者，其匯出之投資款以投資事業

個案累計投資金額未逾一百萬美元為限，逾一百萬美

元者，應確認經濟部核准對大陸地區投資文件。 

（二）依附表一至附表八辦理結匯申報案件，經確認已依規

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者，免計入附表所列結匯人之當

年累積結匯金額。但個人對第三地區投資款以新臺幣

結匯者，無論是否經主管機關核准，仍應計入其當年

累積結匯金額。 

二十五、銀行業受理民營事業償還中長期外債之新臺幣結匯申報案

件，依附表九所列應確認文件之規定辦理。 

民營事業向國外引進中長期資金，並持有經本局核章之

前一季「民營事業中長期外債申報表」者，其引進資金及還

本付息之結售及結購外匯金額，均應先輸入電腦查詢並計入

公司當年累積結匯金額，但還本付息結購外匯部分，於其每

年得逕行結匯金額用罄後，銀行業仍得受理，無須向本局申

請核准。 

二十六、銀行業受理對大陸地區匯出匯款、匯入匯款案件，依附表十

所列應確認文件之規定辦理，並應注意： 

（一）不得受理未經許可之直接投資、有價證券投資匯款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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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未經法令許可事項為目的之匯出入款。 

（二）對大陸地區直接投資之新臺幣結匯案件： 

１、 匯出股本投資、營運資金：除個人應計入其當年

累積結匯金額外，公司、行號及團體均無須計入

其當年累積結匯金額。 

２、 匯入匯款：公司、行號及團體均無須計入其當年

累積結匯金額；個人應計入其當年累積結匯金

額，但匯入款如係該申報義務人原先利用其每年

得逕行結匯金額匯出，再匯入者，無須計入其當

年累積結匯金額。 

（三）對大陸地區證券投資之新臺幣結匯案件：  

１、 依附表四及附表十一規定辦理者，其結匯金額無

須計入業者或委託人等當年累積結匯金額。 

２、 依附表十二規定辦理者及業者自行買賣有價證券

者，其結匯金額須計入業者或委託人等當年累積

結匯金額。 

二十七、銀行業受理公司受託依申報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新臺

幣結匯（結匯幣別不含人民幣）並以受託人名義辦理申報

時，應分別受託結匯類型，確認下列事項無誤後始得辦理，

結匯金額無須查詢，且不計入業者或委託人當年累積結匯金

額： 

（一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代理外籍勞工結匯在臺薪資：業者

填報之申報書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發並在許可有效

期間內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、最近一次「私立

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」之證

明文件、外籍勞工薪資結匯委託書（如附件五）及代

理外籍勞工匯出在臺薪資結匯清單（如附件六）；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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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結匯性質欄應勾選第二項，並填寫結匯性質為「代

理外籍勞工結匯在臺薪資」。 

（二）資料處理服務業者代理服務使用者之跨境網路商品或

服務實質交易價金之結匯：業者填報之申報書、經濟

部核發並在有效期間內之評鑑合格證明、結匯授權書

(業者與服務使用者簽訂之契約已明文授權由業者辦

理結匯者，得以業者出具已獲授權辦理結匯之聲明書

代替）及結匯清單（內容包括服務使用者名稱、統一

編號、出生日期、交易商品名稱或服務類別、結匯幣

別及金額）。 

（三）結匯清單所列委託結匯金額應與實際結匯金額相符，

如發現所列委託結匯金額、內容有不合理、異常者，

應請業者提供其留存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，經確認與

申報事實相符後，始得受理。 

二十八、銀行業受理經本行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或核准辦理附

表十一所列業務之業者辦理新臺幣結匯申報案件，應依該表

所列確認相關文件無誤後始得辦理，結匯金額無須查詢，且

不計入業者或委託人當年累積結匯金額。銀行業並應注意： 

（一）除本行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受理業者代委託人辦理人民

幣計價理財商品涉及人民幣之結匯。 

（二）匯出匯款、匯入匯款為大陸地區時，應確認第二十六

點規定之文件。 

二十九、銀行業受理經本行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或核准辦理附

表十二所列業務之業者辦理新臺幣結匯申報案件，應依該表

所列確認相關文件無誤後始得辦理，結匯金額應輸入電腦查

詢及計入委託人等當年累積結匯金額；惟匯入款如係委託人

等利用其每年得逕行結匯金額匯出，再匯入者，經出具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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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後，可逕予辦理結售，無須計入委託人等當年累積結匯金

額。銀行業並應注意： 

       （一）除本行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受理業者代委託人辦理人民

幣計價理財商品涉及人民幣之結匯。 

（二）匯出匯款、匯入匯款為大陸地區時，應確認第二十六

點規定之文件。 

三十一、銀行業受理申報義務人辦理依本注意事項附表或本行有關規

定須確認相關證明文件之結匯申報時，除應請申報義務人出

示相關證明文件予以確認外，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加註結匯日

期、金額及簽章後，影印一份留存備查；另應將申報書第一

聯或依申報辦法第四條、第十條及第十三條規定視同申報之

資料於承作之次營業日報送本局，相關證明文件免報送本局。 

 


